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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4_AE_E6_B0_91_E6_c75_584468.htm 一、专业简介 中央

民族大学哈萨克语言文学专业设立于1953年，是国内哈萨克

语言文学专业的发祥地，50余年来教学科研水平始终居国内

一流，是国内哈萨克语言文学领域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

。1978年在全国率先招收该方向硕士研究生，1981年经国务

院学位办第一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专业审批，我校获得

了突厥语族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1997年学科专业

调整后，突厥语族语言文学专业与其他语族语言文学专业合

并改称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分语族）。1990年成为本

专业全国首批博士学位点。 二、培养目标 政治目标：掌握马

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自觉拥护党的基本路线

，正确处理国家与民族、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蓬勃向上，学

风严谨，具有锲而不舍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具有事业心和

责任感、良好的身心素质和团队合作精神。 专业学习要求：

掌握哈萨克语言文学学科坚实的基础知识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具有独立从事本专业领域内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以及承担相

关领域工作的能力。 就业目标：科研、教学单位的基本业务

工作人员，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的骨干工作人员，党政

机关中较高层次的工作人员，更高层次的博士研究生教育的

合格培养对象。 三、授予学位：文学硕士 四、研究方向 1. 哈



萨克语言学 2. 哈萨克文学 3. 突厥语文学（现代突厥诸语言及

古代文献） 五、学制与学分 标准学制为三年。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期间，应至少修满36学分,其中：必修课不少于25学分

（公共必修课7学分、学位核心课程不少于18学分）、选修课

不少于10学分、实践调查1学分。 六、培养方式 1、导师指导

与导师组培养相结合。导师组对学生的培养负总责。新生入

学一年之内不分专业方向，不确定毕业论文指导教师，集中

攻读必修学位课，导师组指定临时指导教师负责指导新生第

一年的思想政治、专业学习等事宜。一年后，根据学生的特

点、意愿确定专业方向指导教师。 2、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

相结合。按培养方案统一要求，通过专业基础理论与方法论

及专业必修核心课程授课，为研究生打下坚实而系统的理论

基础；在此基础上，指导研究生依据其个人志向及特点结合

社会需求选修突出专业方向特点的专业课，因材施教，发展

个性。 3、授课采用讲授与研讨相结合的方式，注重发挥学

生的主动性、能动性和主体作用。 4、系统理论学习与科研

实践相结合。探索用课题带研究生的方法和途径，规定研究

生参加必要的学术讲座、报告会、研讨会、课题研究、社会

实践，在实践中碰撞理论、掌握动态、明确方向、取得经验

，增长才干和胆识。 七、论文撰写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应以

中央民族大学为作者单位，在国内外期刊上至少公开发表1篇

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一般为3-5万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